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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委員質詢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精進方案（下

稱新青安貸款）高風險案件查核結果及研議貸款人違

規註記可行性之書面說明 

一、 新青安貸款高風險案件查核結果說明 

(一) 首波查核結果 

1、 針對近期外界高度關注新青安貸款遭不當使用

之疑義，本部近期多次召開公股銀行總經理會議，

督導公股銀行參照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防範投資客炒房及人頭戶申貸機制」

規範，首波先就 112年 8月 1日至 113年 3月 31

日已核貸之新青安貸款案件，全面檢視相關貸款

管理機制，積極進行新青安貸款案件查核。 

2、 由公股銀行自行篩選查證疑似人頭戶及貸後轉

租之高風險態樣案件，並輔以與政府資料勾稽情

形比對查核，比對結果再由各銀行依個案實際情

況及政策協助目的審酌認定，首波查核結果計有

1,502件未符自住使用個案（涉出租情事 1,332件，

人頭戶 170 件），對於未合規態樣之借戶，請案

關銀行依查得之事證積極追回補貼利息及調整

貸款條件。 

(二) 督導公股銀行續行第二波查核並強化貸後管理 

1、 本部續請公股銀行就 113年 4月 1日以後之核貸

案件，列為第二波查核範圍加強稽查，持續篩選

投機客、人頭戶及貸後轉租之「疑似」高風險案

件，依規進行查處。 

2、 要求各銀行澈底落實貸前審查及強化貸後管理

措施，從源頭杜絕貸款人投機行為及未符購屋自

住目的之案件，以確保政府資源之有效分配及合

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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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貸款人購置房屋非供自住使用相關罰則，以及與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研議將上開違規情況

註記於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下稱聯徵中心）信

用資料之可行性一節 

(一) 已修正青安貸款原則等規定及新戶徵提自住切結書 

1、 本部 113 年 6 月 27 日已修正青年安心成家購屋

優惠貸款(下稱青安貸款)原則、青安貸款問答集

及利息補貼作業須知等相關規定，新增「限貸一

次」規定，籲請貸款人珍惜個人申貸權益，切勿

不當使用，使新青安貸款確實協助安心成家、購

屋自住之政策美意。 

2、 另各公股銀行對於新貸戶徵提自住切結書，明訂

若違反規定，將終止利息補貼，返還自違規事實

發生日已撥補之補貼利息，並重新核定貸款條件

等懲罰性措施，預期可有效嚇阻不當使用新青安

貸款情形。 

(二) 由公股銀行自行註記新青安貸款貸款人違規行為  

1、 有關貸款人違規情形於聯徵中心註記一節，事涉

銀行法第 48 條第 2 項規定之保密義務，且恐衍

生人權爭議，本部爰邀集金管會、聯徵中心及公

股銀行開會研商。 

2、 經前揭會議討論獲致結論略以，新青安貸款貸款

人倘經發現疑似非自住、人頭戶等情事，涉屬不

誠信行為，與聯徵中心目前依金融法令規定蒐集

金融機構報送貸款人逾期、催收、呆帳等信用資

料有別，聯徵中心蒐集貸款人不誠信資料，恐欠

缺法令授權銀行報送該項資料予該中心之依據；

不誠信並非信用資料，跨行庫查詢註記恐將影響

當事人權益並引發客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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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上，鑑於新青安貸款貸款人違規情形於聯徵中

心註記，涉有銀行法第 48 條保密義務規定之適

法性疑義，為兼顧落實法令遵循及實務可行性，

本部業督請各公股銀行就受理新青安貸款案件

貸款人涉有違規情事，自行內部註記管理，俾供

嗣後授信審貸參考。 


